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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城市垃圾焚烧厂“选址难”的良方

我国每年产生近 1.5 亿吨城市垃圾，目前国内已有 2/3 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以北京、

上海、深圳为例，北京每天产生约 1.8 万吨生活垃圾，面积过千平米的垃圾堆放场和处理厂约 500 多个；

上海每天产生的垃圾量超过北京，达 2.2 万吨；深圳日产垃圾逾 1.78 万吨。垃圾围城问题，需要系统

研究，形成解决方案。

目前，各地陆续在建垃圾焚烧厂，但均遇到选址难的问题，亟需破解。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

人口剧增，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日益突显出“邻避”效

应。现代化城市的高密集度、人口众多、土地稀缺，使得市民对城市功能的需求日益增多，无论质量

上还是数量上，城市环境设施的服务功能都满载负荷，难免出现或多或少的环境污染事件，从而导致

与周边居民发生冲突。

随着我国民众环保意识、法律意识的逐步增强，民众对环境知情权越来越关注，权利意识的增强

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由于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的集体维权行为和公共事件。2009 年 10 月，广东番禺大

石镇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广东省对垃圾焚烧厂 8 公里内的 12
个小区调查显示，97.1% 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享有“世界上最华美城市”美誉的杭州，

爆发的一场反对建设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众行动，同样震动国人，波及境外。这几乎是 2009 年

广州番禺大石镇民众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的翻版。

造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难，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我国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的基本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可操作性不强。例如《固体废

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都提到了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

采取安全环保方式分类处置，但究竟应该如何分类、分为哪几类，如何减量，各方违反了规定又该承

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意见和规定。另外，垃圾焚烧的安全性，民众关心的二噁

英等问题，与国家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国家并没有制定实施《二噁英环境质量标准》。同时，地方

政府部门未能充分行使立法职能，尚未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使得相关部门在执法时缺乏具体的法律

依据。

破解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难题，需要政府带头，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解决：

一是政府带头。政府机关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在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上，政府部门可考虑在政

府单位附近选址，以此来打消群众的顾虑。以东京为例，有的垃圾焚烧厂与政府仅相隔一条马路，政

府起到了带头示范的表率作用。东京的垃圾处理厂环境标准极为严格，参观人员戴白手套参观工厂后，

手套仍是白色。严格的环境标准，使得垃圾处理厂建在市政府或居民旁边，不会对群众造成顾虑。

二是民主决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要充分征求民意，发挥民主决策。以名古屋为例，市政府曾经

制定了用藤前海滩湿地建设新垃圾填埋场的计划，但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环节，遭到了市民的

强烈反对，在市民保护海滩湿地生态环境的强烈要求下，政府被迫取消了藤前海滩垃圾填埋场建设计

划。名古屋政府在垃圾处理厂选址上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值得予以借鉴。

三是设施先进。要做到政府带头和民主决策，必须以先进、高质量的垃圾处理设施为前提。以往

政府低价招标，建设标准低，导致中标企业只能低成本运营垃圾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使老

百姓避而远之。在欧洲，德国先进、高质量的垃圾处理设施建在市中心，可以确保安全运行，百姓放

心。因此，破解我国垃圾焚烧厂选址难，必须以先进的垃圾处理设施为保障。

四是民众受益。对垃圾焚烧厂周边百姓给予实惠，让民众受益，可以成为破解生活垃圾焚烧厂选

址难的一剂良方。政府通过提供公共设施服务，可以让周边群众受益。如：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对周

边群众实行电价优惠；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建设游泳池、健身器材、娱乐设施等，为附近群众提供便捷

的公共服务，让周边群众享受到垃圾焚烧厂建设带来的实惠。

五是功能复合。借鉴国外成功案例，可以将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周边建成功能复合的城市社区公园。

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恢复生态学理论以及再生设计理论等，通过再生设计、资源循

环利用等手段，将城市垃圾处理厂改造为绿色、自然、美好、功能复合的城市社区公园，集再生设计、

低碳生活、宣传教育、娱乐体验等功能于一体，寓教于乐，为人们创造舒适的公共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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